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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植物基食品 第 1 部分：植物基奶粉（征求意见
稿）》编制说明 

一、 工作情况，任务来源、主要工作过程、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

成员等 

根据中国保健协会食物营养与安全专业委员会团体标准制定计

划，将《植物基食品 第 1部分：蛋白固体饮料》列为标准制定项目。

本标准由中国保健协会归口管理和组织实施。 

主要起草单位：略 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略 

2022 年 2月，中国保健协会食物营养与安全专业委员会团体标

准制定计划，承担标准化技术支撑工作并组成了标准起草工作组（以

下简称“编制组”）。 

2022 年 3月-4月，编制组对《植物基食品》相关行业情况进行

摸底、调研、资料收集和整理。形成标准框架、指标体系的初期搭

建。 

2022 年 5月-6月，编制组参阅国内外《植物基食品》相关标准

及论文，总结科技成果中“植物基”的相关内容，组织相关企业进行

研讨，邀请“植物基”领域专家进行学术性研讨，最终形成立项材料

及标准草案。 

2022 年 6 月-7 月，编制组完成《植物基食品 第 1 部分：蛋白

固体饮料》立项申报工作，向中国保健协会提出《植物基食品 第 1

部分：蛋白固体饮料》团体标准立项申请，中国保健协会组织召开了

团体标准立项审核论证会，会议邀请了相关领域专家对标准立项材

料及框架内容进行了审查，一致同意该标准的立项申请。 

2022 年 7月-9月，编制组组织参与“蛋白固体饮料”团体标准

中的主要起草单位及企业，进行标准框架、指标体系等内容的调整，

对标准适用范围、术语定义、核心技术要素、指标选取等内容进行可

行性研究及编写，最终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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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 9 月-10 月，编制组组织企业召开标准征求意见稿研讨

论证会，并对征求意见稿中数据指标进行综合性修改。 

2022 年 10 月-11月，编制组组织专家召开标准预审会议。对标

准技术内容征求意见，并根据专家反馈意见与企业沟通协调，完成

了标准更新性对标工作。 

同步进行标准更名工作，具体更名依据如下： 

第一：原料和定义不同。根据研究发现，GB/T 29602-2013《固

体饮料》中“蛋白固体饮料”定义为“以乳和（或）乳制品，或其他

动物来源的可食用蛋白，或含有一定蛋白质含量的植物果实、种子

或果仁或其制品等为原料，添加或不添加其他食品原辅料和食品添

加剂，经加工制成的固体饮料”。专家、企业、起草组等方面认为，

《固体饮料》标准中指向“乳和乳制品”，这些均为动物来源，与本

文件规定的“植物或植物制品来源”相悖。本文件更加强调“原料来

自植物或植物制品，添加或不添加配料后，经一定工艺制作出具有

类似动物性特征的产品”，两种产品从概念到前提条件均存有部分

差异。 

第二：关键技术指标差异。本文件编制过程中，85%生产植物基

食品的企业发现“植物基奶粉”相关技术指标项目及检验方法等与

《固体饮料》也存有较大区别。《固体饮料》中的指标仅根据不同种

类列出“XX含量”，如果汁含量、蔬菜汁含量、咖啡因含量、茶多

酚含量、蛋白质含量，并不适用于本文件标准化对象。本文件明确指

出了蛋白质、脂肪、水分、脲酶等指标数据，更符合产品需求。 

综上所述，将标准化对象调整为“植物基奶粉”更为符合。为此

将原标准名称《植物基食品 第 1部分：蛋白固体饮料》更名为《植

物基食品 第 1部分：植物基奶粉》。 

2022 年 11 月，编制组组织专家对标准召开征求意见稿件公开

示前联席会议，以便统一意见并经修改后进行公开征求意见。 



3 

 

二、 标准编制原则 

标准的用语、格式按照 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

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起草。 

标准在制定过程中，编制组以国家法律法规、政策规划、指导性

标准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为依据。 

三、 标准主要内容 

(一) 范围 

经过专家、企业多次讨论，结合植物基奶粉行业实际情况，本文

件将适用范围限定在植物基食品中的植物基奶粉。 

因此，本部分表述为：“本文件规定了植物基食品中植物基奶粉

的产品分类、基本要求、技术要求、净含量及检测、检验方法、检验

规则、标签、标志、包装、运输和贮存。本文件适用于植物基食品中

植物基奶粉的质量要求。” 

(二) 术语和定义 

根据文献与相关标准的解读，可以得出如下结论： 

“乳粉”为从符合国家有关要求的健康奶畜乳房中挤出的无任

何成分改变的常乳，用冷冻或加热的方法，除去乳中几乎全部的水

分，干燥后而成的粉末。 

“奶粉”为在“乳粉”的基础上，添加适量的维生素、矿物质等

加工而成的冲调食品。 

在植物基食品领域中，固体冲调类产品更接近于“奶粉”的概念

和特点，故将标准对象具体到“植物基奶粉”上。 

定义结论： 

通过对“乳”“乳粉”“奶粉”“冲调”定义的调查研究，可将定

义编写格式设定为“原料+配料+工艺+特征+最终状态”的结构，进

行描述性编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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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编制组通过咨询专家、企业，遵守行业约定，给出了相关定

义。 

本文件将 “植物基奶粉”定义为：“以植物原料（包括藻类和真

菌类）或其制品为蛋白质、脂肪等来源，不添加其他配料，经破碎、

杀菌、干燥等工艺制成的，具有类似奶粉制品的质构、风味、形态等

品质特征，直接冲调或冲调加热后食用的粉状或微粒状产品”。 

本文件将 “调制植物基奶粉”定义为：“以植物原料（包括藻类

和真菌类）或其制品为蛋白质、脂肪等来源，添加其他植物、植物制

品、食品添加剂或食品营养强化剂等配料，经破碎、杀菌、干燥等工

艺制成的，具有类似奶粉制品的质构、风味、形态等品质特征，直接

冲调或冲调加热后食用的粉状或微粒状产品”。 

(三) 产品分类 

结合企业产品需求，并以 GB/T 18738-2006《速溶豆粉和豆奶

粉》、GBT 5410-2008 乳粉(奶粉)-已废止和 T/CIFST 002-2021 《植

物基食品通则》三项标准为主要参考。 

本文件按照产品是否添加配料分为两类，即“植物基奶粉和调

制植物基奶粉”。 

(四) 基本要求 

以 T/CIFST 002-2021《植物基食品通则》和 T/CIFST 001-2020

《植物基肉制品》为参考，本文件基本要求遵循三项原则： 

1. 蛋白质、脂肪应来源于植物原料，不得添加动物来源的蛋白

质和脂肪。 

2. 产品配方设计应以其所模拟动物奶粉制品的营养组成为基

础。鼓励提升蛋白质品质、增加蛋白质含量。 

3. 通过微生物及微生物来源的配料、食品添加剂食品营养强

化剂带入的非植物性来源成分的总量应限定于合理水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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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 技术要求 

1. 原辅料要求 

参考 GB 19644-2010 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粉》中的“原料要

求”，本文件注重原辅料应符合相应的安全标准和有关规定。 

2. 感官要求 

根据企业提供的产品特点，制定了“色泽、气味和滋味、组织状

态、杂质、冲调性”指标。 

本文件要求“具有该产品应有的色泽、气味和滋味，呈干燥均匀

的粉状或微粒状，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杂质，冲调时湿润下沉快，冲

调后易分散，允许有少量团块。” 

为满足“组织状态”的多样性，增加“含果干、果片、果粒等添加物

的产品应具有该产品应有的组织状态”说明。 

3. 理化指标 

在与企业研讨和市场情况调研的基础上，理化指标可分为植物

基奶粉和调制植物基奶粉两类。共同选取了具有代表性并能反映产

品质量的指标。 

（1） 蛋白质 

本文件对蛋白质指标，要求以干基计。经过企业提供数据与现

行其他标准的比对，最终植物基奶粉蛋白质（以干基计）指标选取为

“≥18.0”，调制植物基奶粉蛋白质指标选取为“≥15.0”。 

（2） 脂肪 

经过企业提供数据与现行其他标准的比对，最终植物基奶粉脂

肪指标选取为“≥8.0”，调制植物基奶粉由于添加其他植物、植物制

品、食品添加剂或食品营养强化剂等其他配料，故对脂肪指标“不做



6 

 

限定”。 

（3） 水分 

经过企业提供数据与现行其他标准的比对，最终植物基奶粉水

分指标选取为“≤5.0”，调制植物基奶粉由于添加其他植物、植物制

品、食品添加剂或食品营养强化剂等其他配料，故对水分指标“不做

限定”。 

（4） 脲酶活性 

经过企业提供数据与现行其他标准的比对，最终植物基奶粉、

调制植物基奶粉脲酶活性选取为定性法中的“阴性”。 

4. 真菌毒素限量和污染物限量 

经过企业提供数据与现行其他标准的比对，本文件规定真菌毒

素限量应符合 GB 2761 的规定，污染物限量应符合 GB 2762的规定。 

5. 微生物限量 

（1） 菌落总数 

经过企业提供数据与现行其他标准的比对，最终菌落总数指标

选取为“同一批次产品中应采集 5个样品，若 5个样品的检验结果均

小于等于 10000 CFU/g，则这种情况是允许的；若小于等于 2个样品

的结果大于 10000 CFU/g 小于等于 50000 CFU/g，则这种情况也是

允许的；若有 3个及以上样品的检验结果大于 10000 CFU/g 小于等

于 50000 CFU/g，则这种情况是不允许的；若有任一样品的检验结果

大于 50000 CFU/g，则这种情况也是不允许的”。 

（2） 大肠菌群 

经过企业提供数据与现行其他标准的比对，最终大肠菌群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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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取为“同一批次产品中应采集 5 个样品，若 5 个样品的检验结果

均小于等于 10 CFU/g，则这种情况是允许的；若小于等于 2个样品

的结果大于 10 CFU/g小于等于 100 CFU/g，则这种情况也是允许的；

若有 3个及以上样品的检验结果大于 10 CFU/g小于等于 100 CFU/g，

则这种情况是不允许的；若有任一样品的检验结果大于 100 CFU/g，

则这种情况也是不允许的”。 

（3） 霉菌 

经过企业提供数据与现行其他标准的比对，最终霉菌指标选取

为“≤50”。 

6. 致病菌限量 

本文件规定致病菌限量应符合 GB 29921 的规定。 

7. 食品添加剂和食品营养强化剂 

经过企业提供数据与现行其他标准的比对，本文件规定食品添

加剂的使用应符合 GB 2760的规定，食品营养强化剂的使用应符合

GB 14880的规定。 

四、 主要试验（或验证）情况的分析、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 

本文件涉及的感官要求、理化指标、真菌毒素限量和污染物限

量、微生物限量、致病菌限量、食品添加剂、食品营养强化剂和净含

量的检验中，有相应国家标准的实验方法和检验规则的部分，均直

接引用。 

五、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状况，与国际、国外同类标准水

平的对比情况，国内外关键指标对比分析 

本文件未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。经查阅，在国家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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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，虽然已发布 GB/T 31326《植物饮料》、GB/T 29602《固体饮料》、

GB/T 18738《速溶豆粉和豆奶粉》、GB 19644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

乳粉》、GB 19640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冲调谷物制品》多项固体蛋

白饮料相关标准，但均未涉及“植物基”领域。在团体标准中，虽然已

发布 T/CIFST 002《植物基食品通则》，但仅规定了植物基食品的分

类、基本要求和标签标识，无其他产品相关数据指标及要求。 

六、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与依据 

无重大分歧。 

七、 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

无涉及专利。 

八、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（是否首次制定/修订；是否有废止相关

标准的建议等） 

标准为首次制定。 

九、 贯彻标准的建议和措施 

中国保健协会食物营养与安全专业委员会作为标准的组织和实

施单位，将投入标准实施配套资金，组织相关单位对文件进行宣传

和贯彻，优先实施与该文件相配套的教育培训、评估指导等项目。 

十、 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

无。 


